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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二级学院、各部门：

为加强校园内飞行器（无人机）的安全管理，维护师生正常

的工作、学习和生活秩序，保障师生的人身财产安全及个人隐私

不受侵犯，营造良好的校园安全环境。根据上级相关文件精神，

结合学校实际，现对在校园内使用飞行器（无人机）相关要求通

知如下：

一、凡持有飞行器（无人机）的部门或个人，均需填写《飞

行器（无人机）持有登记表》（附件 1）向学校保卫处和宣传统

战部登记备案，未经登记备案不得在校内使用。所使用飞行器（无

人机）须在中国民用航空管理局官网《无人机实名登记系统》进

行注册，并将二维码登记标识粘贴在登记表中。

二、校园内使用飞行器（无人机）的部门和个人，需提前

2-3 天填写《飞行器（无人机）使用申请表》（附件 2）和《飞

行器（无人机）使用安全承诺书》（附件 3）。报学校保卫处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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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传统战部审批，并经地方航管部门审批。未经审批的任何部门

或个人，不得在校园内使用飞行器（无人机）。

三、使用飞行器（无人机）的个人或部门要做好飞行前的安

全性评估和可行性论证，保障好师生人身财产安全，不得在人员

密集空域飞行，不得影响学校正常教学、科研和生活秩序。

四、使用的飞行器（无人机）需与申报的飞行器（无人机）

型号、尺寸、重量等各项参数相符，使用时间、用途、范围需与

申报情况一致。在飞行过程中应严格执行“7 公斤以下、高度 120

米以下、500 米范围内可视飞行”的限制标准。

五、禁止使用飞行器（无人机）窥探、干扰师生日常生活及

隐私；禁止从事表演、竞技、发布广告、标语等；禁止将拍摄素

材用作商业用途；禁止在未经许可区域（场地）使用。

六、飞行器（无人机）使用期间如存在未经审批擅自使用、

超限使用、与申请情况不符、影响校园安全秩序等情况的，保卫

处在校园巡查过程中有权进行暂扣，并将违规情况进行通报；对

严重违规、不听劝阻、无理取闹和故意制造事端的,将按照学校

相关规定给予处理或移交公安机关处理。

七、飞行器（无人机）使用期间如造成人身伤害、财产损失

的，相关责任由申请放飞的个人或部门承担。

八、学校有权根据需要随时取消或中止已审批的飞行器（无

人机）放飞行为。

请各二级学院、各部门统计师生持有飞行器（无人机）情况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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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 2025 年 4 月 1 日前填写《飞行器（无人机）持有登记表》（附

件 1）报送保卫处、宣传统战部备案。后续有新增设备随时报送

登记。

附件：1.赣州职业技术学院飞行器（无人机）持有登记表

2.赣州职业技术学院飞行器（无人机）使用申请表

3.飞行器（无人机）使用安全承诺书

赣州职业技术学院党政办公室

2025 年 3 月 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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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所在部门（学院）

持有使用人

（设备管理人）
联系电话

飞行器（无人机）设备信息 购买人：□私人 / □单位

数量 品牌

型号 颜色

重量 购买时间

实名登记

二维码

所在部门

（学院）

意见 签字（公章）：

年 月 日

宣传部意见：

签字（公章）：

年 月 日

保卫处意见：

签字（公章）：

年 月 日

备注：本表一式三份，所在部门（学院）、宣传部、保卫处各存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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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申请人（单位）

飞行器（无人机）

基本信息

品牌： 型号： 重量：

是否登记备案： □是 □否

使用用途

使用时间段

使用空域

使用人 联系电话

所在单位意见：

签字（公章）：

年 月 日

审批部门意见：

签字（公章）：

年 月 日

注：

1. 实施飞行器（无人机）需与申报的飞行器（无人机）型号、尺寸、重量一致。

2. 本表格一式两份，所在单位一份、审批部门一份。

3. 在校本部使用报保卫处审批，在地方航管部门审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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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

本人 ,因 原因，

于 （时间），在校园内使用飞行器（无人机）。

为保证使用过程安全有序进行，本人做出如下承诺：

1.使用的飞行器（无人机）与申报的飞行器（无人机）型号、尺寸、

重量等相关参数一致。

2.本人所使用飞行器（无人机）已在中国民用航空管理局官网《无人

机实名登记系统》进行注册；

3.本人承诺飞行前将仔细全面检查飞行器设备是否正常，确认无误后

再进行飞行。在操作过程中，严格遵守操作规范，在指定空域进行操作，

确保师生人身财产安全。

4.本人承诺在无人机飞行（拍摄）过程中配合安保人员现场管理与指

挥，避免在人流密集区域上空和重要标志建筑物附近飞行。

5.本人承诺绝不利用飞行器（无人机）拍摄涉及校园师生个人隐私（如

学生宿舍、私密谈话等）、涉密内容（如相关实验室内景、文件材料等）

等内容；如果拍摄影像包含上述内容，将第一时间提交给保卫处并删除所

有副本。

6.飞行器（无人机）不用于表演、竞技、发布广告、标语等，拍摄素

材不用作商业用途；

7.如因操作不当，造成安全事故，相关责任由操作者本人及拍摄单位

承担。使用期间造成一切后果由申请者个人或申请单位承担。

承诺人：

日 期：


